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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在香港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公告不存在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1、投资基本情况 

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使用自有资金

出资 3000 万元港币，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。 

2、董事会审议情况 

2016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 8 票同意，0 票反

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在香港设立子公司的议案》。公司董事会授权

管理层具体实施。 

3、投资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对外投资额度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，无

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香港子公司的设立须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核。 

4、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。本次投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新松机器人（国际）有限公司（以最终注册为准）。 

2、注册资本：3000 万元港币。 

3、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：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后，公司以自有人民币资金

兑换外汇，作为对香港子公司投资的资金来源。 

4、经营范围：机器人、投资、贸易（以最终注册为准）。 

三、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

第一，公司将香港子公司作为开拓国际市场的窗口，加强公司与国际市场的

交流与合作，强化公司业务的市场影响力。 



第二，公司将借助香港子公司吸引国际化高端人才，促进公司技术、管理等

各方面的提升，拓展公司国际业务，加快公司的国际化发展进程。 

第三，公司将香港子公司作为国际化资本平台，加强全球化资源整合，增强

公司综合实力，加速公司实现发展目标。 

（二）该项投资存在的风险 

香港子公司的设立尚需行政主管部门审核，存在一定不确定性。香港地区的

法律、政策体系、商业环境与中国大陆存在一定较大区别，可能给香港子公司的

设立和运营带来一定的风险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其他 

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披露进展情况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2016 年 6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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